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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领域：

一定风险的体育活动

文体活动因其所具有的竞争

性、 对抗性， 参与者之间难免发生

肢体接触。 我国 《民法典》 中自甘

风险的适用领域为 “文体活动 ”，

其中体育活动为其主要适用对象。

我国 《民法典》 第 １１７６ 条第

１ 款前半句规定： 自愿参加具有一

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因其他参加者

的行为受到损害的， 受害人不得请

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 据

此， 我国自甘风险制度的积极要件

包括适用领域、 主观意愿、 致害行

为三个积极要件 ， 以下逐一为分

析：

（一） 适用领域： 一定风险的

体育活动。

我国并未建立一般意义上的自

甘风险制度， 而是对该制度进行了

适用范围上的限制， 仅限定于 “文

体活动”， 具体到本文则指的是体

育活动。 但是否一切体育活动均能

适用该制度， 则还需展开讨论。

１．体育活动的风险

体育活动中存在众多危险， 但

并不是任何一种危险都能成为自甘

风险意义上的危险。 具体而言， 只

有符合以下条件的风险才能被纳入

此处的 “风险”， 有适用自甘风险

制度的余地。

（１） 该风险属于固有风险 。

体育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各式各

样， 但当事人在参与体育活动时只

能合理地预见固有风险， 如参与篮

球运动面临因对手防御而导致的撞

击， 参与棒球活动则可能面临被球

所击中的风险。

而非固有风险是当事人难以预

见的， 要求其自行承担不利后果缺

乏正当理由。

（２） 该风险属于合理的风险。

体育活动可能对人造成的损害后果

各异， 只有当该风险在合理范围内

时， 方可适用自甘风险制度。 若该

风险尽管可以预见但已超出合理范

围， 如地下不论生死的 “黑拳” 比

赛 ， 其风险可能危及当事人的生

命， 此种风险的承担有违公序良俗

原则， 不应适用自甘风险制度。

（３） 该风险属于可能的风险。

风险属于可能发生之结果， 其发生

与否并不必然， 因此当事人在参与

该体育活动时并不希望该风险实际

发生。 若某种体育运动必然造成某

类损害结果， 此时属于当事人对于

损害结果的承诺， 不应适用自甘风

险制度。

２．体育活动的类别

一般而言， 此处的体育活动限

定于为社会大众所广泛认可的活

动， 具体标准为其需要具备精密、

健全和合理的比赛规则。 饮酒、 聚

会、 乘车、 爬窗、 学生相互打闹等

可以明确认定不属于体育活动， 此

外还需要特别排除两类。

（１） 一些新兴体育运动项目

如狩猎、 攀岩、 漂流等活动不应适

用自甘风险制度。 原因在于此类体

育活动在我国并不为社会大众所广

泛熟悉， 也不属于日常体育锻炼的

范围， 参与者多为猎奇式的偶尔为

之， 客观上很难全面真实地对自己

所从事的运动项目的潜在危险有充

分了解。 因此， 此类活动若适用自

甘风险制度， 将使参与者承担过高

的负担。

（２） 单人体育活动原则上不

应适用自甘风险制度 。 自 《民法

典》 的规定而言， 该条明定损害之

发生在于 “其他参加者的行为 ”，

单人体育运动不存在其他参与者，

因此无适用之余地。

且该制度的目的在于免除其他

参与者的责任， 进而鼓励民众参与

体育活动， 对单人体育活动中因场

地、 器械等原因引发的伤害进行免

责， 与自担风险制度的立法主旨存

在冲突。

３．体育活动的级别

按照体育活动参与者的身份，

可将体育活动分为职业体育活动与

非职业体育活动。

对于前者， 其参与者为职业运

动员， 更有能力充分预见体育活动

的风险， 并在体育活动中有效保护

自己， 且职业运动员一般会购买相

应的保险， 对其适用自甘风险制度

当无争议。

但对于非职业体育运动， 因其

参与者对活动危险性的认识、 对活

动规则的理解、 预防损害的经验以

及自救措施都相对缺乏， 是否一概

适用自甘风险制度存有疑问。 笔者

认为， 对于非职业体育活动应当一

体适用自甘风险制度， 具体理由如

下：

（１） 职业体育活动与非职业

体育活动在风险上并无本质差别，

没有区别适用的正当理由。 前文已

将风险限定于体育活动所固有的、

可能的、 合理的风险， 且将体育活

动限定于大众广泛知悉的类别， 在

此种限定之下职业体育活动与非职

业体育活动并无本质区别。 此时，

民众参与该体育活动应当推定其已

达到一般理性人对于该风险的预

见， 其也应当承受该风险带来的不

利。

（２） 排除自担风险制度在非

职业体育活动中的适用， 有违该制

度的立法本意。

《民法典》 创设该制度乃在于

规范一般民事主体， 鼓励民众参与

文体活动。 如将非职业体育活动排

除出自甘风险制度的适用范围， 违

背了 《民法典》 的立法本意。

（３）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日

渐完善能够保障受害人的损失得到

填补。 排除行为人的侵权责任， 并

不意味着受害人的损失无法得到填

补。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正在日趋完

善， 商业保险也日渐发达， 受害人

可以通过保险分散风险获得救济。

主观意图：

受害人自愿参加

自甘风险制度的核心就在于主

观意图， 即受害人是自愿参加此类

具有风险的活动。 就此要件， 在适

用与理解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１．受害人的年龄

受害人为成年人时， 按照一般

理性人的判断标准， 其可以充分认

识体育活动中的固有风险， 由其承

担该风险固无疑问。

但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 在

体育活动中自我保护的能力也不健

全， 对其能否一体适用自甘风险制

度， 存在争议。 笔者认为， 体育活

动属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所不可或

缺的锻炼， 为鼓励并引导其参与体

育活动 ， 应当肯定自甘风险的适

用， 理由如下：

（１） 自甘风险并非放弃自身

权利 ， 不需要受害人具备行为能

力。 区别于被害人承诺放弃自身权

利， 自甘风险并非事先处分自身权

利而在于对风险的认识。 未成年人

即便欠缺处分权利的能力， 但对体

育活动的风险应当有事实上的认

知， 也可适用自甘风险制度。

（２） 适用自甘风险制度不意

味着损害缺乏救济。 适用自甘风险

制度仅仅排除了其他参与者的侵权

责任， 并不意味着无人承担责任。

２．受害人自愿状态的判断

受害人需自愿参与该体育活

动， 方可科以不利之负担。

由于 “自愿” 与否属于纯粹主

观判断， 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往往难

以进行准确判断。 对此笔者认为，

自甘风险旨在排除其他参加者的责

任， 其他参加者无义务亦无能力探

究被害人主观上是否愿意参加该体

育活动， 此时应当采 “客观标准”，

即被害人在客观上参与了体育活动

且未做相反的表示， 就应推定其属

于自愿参加。 至于被害人可能受他

人之干预而参加者， 可依其他法律

关系向学校、 用人单位等主张赔偿

责任， 而不应由其他参加者承担此

不合理的负担。

３． “参加” 的认定

体育活动的 “参加” 可做狭义

与广义之理解。 狭义者仅指直接参

与体育活动， 如直接参与运动的运

动员。 广义的参加不仅包含直接参

加者， 还包括间接参加， 如观众、

场内的小贩等。 笔者认为， 自甘风

险制度下的 “参加 ” 应做狭义理

解， 仅限于直接投身活动之中、 在

活动中担当某种角色， 在场外作为

观众不构成 “参加”。

危害行为：

其他参加者的行为

受害人所受伤害来源于其他参

与者之行为， 此要件属于对风险来

源的进一步限定， 对此需做以下两

点理解。

１．危害来源于其他参加者

体育活动中伤害来源多样， 不

仅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可能造成损

害， 基于场地、 器械等问题均可能

造成损害。

自甘风险制度中的损害仅指因

其他参与者所造成的损害， 该受害

人参与活动时合理期待场地、 器械

的安全， 因此场地、 器械的风险不

属于受害人能合理预期的风险。

同时， “其他参加者” 应限定

为同一活动之参与者， 来自其他活

动参与者的风险亦不属于体育活动

的固有风险。

２．危害来源于其他参加者的参

与行为

并非其他参加者的所有行为均

可适用自甘风险制度， 只有当其他

参加者的行为构成体育活动的风险

时， 才能予以免责。 参与者超出体

育活动而实施的行为则不能包括在

内， 如发生在比赛开始以前或比赛

结束以后的行为都不能构成有效的

自甘风险。

消极构成要件

的理解与适用

《民法典》 第 １１７６ 条第 １ 款

为自甘风险制度设置的积极构成要

件可拆分为适用领域、 主观意愿、

致害行为三个要件， 但三个要件在

理解与适用上不能简单从法条文义

得出结论， 还需要进行深层次的理

解。

在积极要件之外， 《民法典》

第 １１７６ 条第 １ 款后半句还设置了

自甘风险制度的消极要件： “其他

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除外”。

此要件的设置意味着即便全部

满足积极要件， 在行为人具有故意或

重大过失的情形下， 仍应当负责。 在

理解此消极要件时， 需要从正反两个

方面去认定， 一方面需明确故意或重

大过失的判断， 另一方面需明确哪些

行为不能被认定为故意或重大过失。

（一） 正面判断： 故意与重大过

失的认定

当行为人就伤害行为存在故意或

重大过失时， 其行为具备主观恶意，

应当对其进行非难， 此为各国自甘风

险制度所通认。 但是故意与重大过失

属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 如何对其进

行认定在具体案件中可能存在困难。

基于我国民法理论对过失认定采 “客

观标准” 之通说， 本文认为应将该主

观状态之判断与参与者对体育规则之

违反相结合。

通俗地讲， 体育活动规则就是规

定哪些动作或行为是在运动中被允许

的， 哪些行为或动作又是被禁止的。

在认定行为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时， 应

考量其是否存在违规行为以及违规行

为的类型， 具体判断标准如下：

１．若行为人超出比赛规则允许的

范围 ， 实施了非体育行为 ， 造成伤

害的 ， 应当认定其存在故意或重大

过失 ， 进而排除自甘风险制度的适

用。

２．若行为人在比赛过程中实施了

重大犯规行为， 此类重大犯规行为的

判断可以基于犯规行为的客观表现进

行判断， 即该犯规行为不是针对比赛

本身， 而是针对具体的人。 此时， 推

定行为人存在重大过失， 进而排除自

甘风险制度的适用。

（二） 反面判断： 故意或重大过

失的排除

在正面判断故意与重大过失的行

为之后， 还需特别注意将以下两类行

为排除于外， 即以下两类行为不能被

排除出自甘风险制度的适用范围。

１．符合比赛规则的行为， 直接排

除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认定。 盖符合竞

赛规则的行为， 即便存在危险， 但其

属于体育活动的固有风险， 属于自甘

风险制度的适用范围。

２．轻微犯规行为 ， 属于一般过

失， 排除故意或重大误解的认定。 自

甘风险制度的消极要件中仅排除故意

与重大过失， 而未排除一般过失。 犯

规在任何运动中不可避免， 是体育运

动的组成部分之一， 若将轻微犯规行

为排除出自甘风险制度的适用， 会不

合理地加重行为人的负担。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体育事业的发展， 广大人民群

众在体育活动中的参与度日渐提升， 随之而来的是因体育活动而

引起的损害事件日渐增加。在此类案件的审理中，被告经常提出受

害人自担风险作为抗辩，但由于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公平分担损失

规则泛化，导致判决理由及判决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立法机关敏锐观察到了这一问题，

创设了自甘风险制度，可以适用于体育活动引发的伤害事件，以下

笔者对此做一番简要的解读。

资料图片


